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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濟官品冠服制的創制：

東亞視角下的百濟官品冠服制（一）

摘  要	 《周書》卷四九《異域・百濟傳》中載百濟“官有十六品”，並詳細記錄
了這些不同品的官名及與品級配套的冠制、腰帶顏色制度，可簡稱為百濟
的官品冠服制度。《隋書》《北史》《翰苑》《通典》《三國史記》中的
相關記載，或是沿襲《周書》的記載，或是更為簡單，或稍有增補出入。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今韓國忠清南道扶餘郡地區，陸續出土了百濟
時期的木簡、金屬制冠及冠飾，這些木簡、冠及冠飾的出土，為人們了解
和研究百濟官品冠服制度提供了絕好的實物資料。聯繫南齊、蕭梁、北魏
時期成熟的官品制度，左（佐）平配置的記載，北朝後期到唐初期的官員
服色等級，以及百濟與南北朝時期中國王朝的頻繁遣使和交流，筆者認為
《三國史記》關於百濟官品、冠帶、服色等的完整制度受到了來自中國王
朝的影響，不是在一個時段便完成的，該套完整的官品冠服制度當在南北
朝至隋才得以呈現。

關鍵詞		百濟；官品；冠服；韓國木簡；墓誌

*戴衛紅：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出土文

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成員。研究方向：秦漢魏晉南

北朝史、簡帛學。

  戴衛紅 *

“冠，至 尊 也” 1；“故 冠 而 後 服 備，服
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
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2 漢代王充《論
衡・譏 日》：“在 身 之 物，莫 大 於 冠。”3 唐
初史學家令狐德棻也認為：“在人之身，冠為
上 飾。”4 在 東 亞 古 代 史 中，官 員 的 冠、服 有
着嚴格的等級規定，不同官品對應着不同的冠
服。閻步克先生認為，這種“冠服體制”就是
王朝各色冠服與服飾元素（色彩、圖案、款式
和面料等）的分等分類樣式，及其與品秩位元
階配合方式。5

關於三韓的官品冠服制度，尤其是官僚等
級制度，韓國學者稱之為“官階組織”，日本
學者稱之為“位階制”，對此，韓日中三國學

者均有所深入研究。韓國學者金哲埈在 1956
年發表的《高句麗・新羅の官階組織の成立過
程》一 文 中，對 高 句 麗、新 羅 的 官 階 組 織 的
成 立 過 程 進 行 了 系 统 的 研 究。61959 年，日
本學者宮崎市定在研究三韓的官品、官等時，
採用“位階制”一詞，認為百濟十六等的位階
制幾乎沿襲了高句麗的官制。古代朝鮮出現的
這些官名，雖然最初都是實官實職，但以後逐
漸演變成為表示階層上下的名稱。於是，各種
各樣的冠式被制定了出來，最終演變成了像中
國的散官那樣與實職脫離、僅用於區分上下位
階的稱號。而百濟的位階制對日本的冠位制產
生 了 深 遠 的 影 響。72009 年，張 學 鋒 先 生 認
為在四世紀末至五世紀初在抵抗高句麗攻擊的
過程中，百濟的政權形態也在艱難中取得了飛
躍的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左平為首的十六等品
官制。對應官品高低的有冠飾和帶色的不同，
這些外在的冠帶作為可視性的身份標誌，表明
十 六 品 官 制 在 百 濟 王 權 下 已 經 具 有 一 元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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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為 支 撐 百 濟 王 權 的 政 權 基 礎。但 從“自 恩 率
以 下，官 無 常 員”來 看，這 種 官 制 還 不 是 非 常
完 善 的 官 僚 體 制，依 然 處 於 不 斷 發 展 之 中。8	
2009 年，羅新先生以兄系官職的個案為中心，
觀 察 高 句 麗 兄 系 官 稱 的 借 入、分 化 及 其 對 新 羅
官 制 的 影 響，從 一 個 新 的 角 度，來 理 解 高 句 麗
政 治 制 度 在 深 受 中 原 王 朝 影 響 的 同 時，還 存 在
着 與 內 亞（Inner	 Asia）政 治 文 化 傳 統，特 別
是 其 政 治 名 號（Polit ical 	 Titular y）傳 統 之 間
的 某 種 關 聯。同 時，他 指 出 高 句 麗 的 政 治 制 度
對 整 個 半 島 各 地 區 各 族 群 的 政 治 發 育 是 有 顯 著
影 響 的，許 多 因 素 沉 淀 到 了 稍 後 崛 起 的 百 濟 和
新 羅 等 政 治 體 的 政 治 制 度 之 中。在 高 句 麗 政 權
中 十 分 重 要 的 兄 系 官 位 群，就 可 以 在 新 羅 的 官
制中找到痕跡。9

關於百濟的冠服制度，《周書》卷四九《異
域・百 濟 傳》中 載 百 濟“官 有 十 六 品”，並 詳
細 記 錄 了 這 些 不 同 品 的 官 名 及 與 品 級 配 套 的 冠
制、腰 帶 顏 色 制 度，筆 者 將 之 簡 稱 為 百 濟 的 官
品 冠 服 制 度。而 其 他 如《隋 書》《北 史》《翰
苑》《通 典》《三 國 史 記》中 的 相 關 記 載，或
是 沿 襲《周 書》的 記 載，或 是 更 為 簡 單，或 稍
有 增 補 出 入。《三 國 史 記》將“官 有 十 六 品”
這條材料繫於古爾王二十七年（260 年）正月。
宋 成 有 先 生 考 索 了 以 上 史 料 中 百 濟 的 官 制 和 冠
帶，提 出 了 百 濟“冠 帶 文 化”的 概 念，總 結 了
其 特 點，以 及 百 濟 冠 帶 文 化 對 日 本 冠 位 十 二 階
的影響。10 在文中宋先生對這一條材料繫於古爾
王 二 十 七 年 正 月 並 不 懷 疑，並 以 此 為 基 礎，分
析 了 百 濟 冠 帶 文 化 產 生 的 原 因 和 條 件，認 為 在
推 行 富 國 強 兵 治 國 策 略 的 過 程 中，古 爾 王 需 要
定官制、正服色，建立強有力的官僚體制。11 趙
智 濱 先 生 認 為，這 條 記 事 當 是 根 據 中 國 古 代 典
籍 綜 合 而 來，從 中 國 相 關 典 籍 分 析，百 濟 設 置
該套完整官制當在南北朝時期。12 但是他沒有分
析其具體的原因。

自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以 來，在 今 韓 國 忠 清 南
道 扶 餘 郡 地 區，陸 續 出 土 了 百 濟 時 期 的 木 簡、
金屬制冠及冠飾，這些木簡、冠及冠飾的出土，
為 人 們 了 解 和 研 究 百 濟 官 品 冠 服 制 度 提 供 了 絕

好的實物資料。 132011 年，韓國國立公州博物
館 出 版《百 濟 之 冠》，收 錄 2010 年 世 界 大 百
濟 節 特 別 紀 念 展 展 出 的 出 土 百 濟 金 屬 冠 圖 片，
以 及 十 二 篇 關 於 百 濟 冠 的 裝 飾 象 徵 性、金 冠 的
造 型 構 成 原 理 和 象 徵 構 造、金 銅 冠 的 製 作 與 賜
予、紋樣及材料研究的論文。 14

那 麼，百 濟 官 品 冠 服 制 的 內 容、特 點 是
甚 麼？百 濟 的 官 品 冠 服 制 的 來 源 如 何、何 時 創
立？本 文 以 前 賢 研 究 為 基 礎，結 合 傳 世 文 獻 和
出 土 材 料，在 東 亞 的 視 角 下，探 討 百 濟 官 品 冠
服 制 度 的 內 容、特 點，辨 析 它 的 創 立 時 間、所
受影響。

一、傳世文獻中百濟官品冠服制

中 原 王 朝 史 書 首 次 為 百 濟 立 傳 的 是 成 書 於
南 齊 永 明 六 年（488 年）的《宋 書》，但 其 傳
只 記 其 與 劉 宋 朝 的 交 通 遣 使，對 其 國 的 風 土 人
情、社 會 政 治 經 濟 文 化 等 不 載。《梁 書》雖 有
《百 濟 傳》，但 對 其 政 治 制 度，尤 其 是 官 品 制
語焉不詳。《周書》卷四九《異域上・百濟傳》
記載百濟：

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

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

扞率五品；柰率六品。六品已上，冠飾銀

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

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

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

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

品，皆白帶。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

有部司，分掌眾務。內官有前內部、穀

部、肉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

功德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官部。外

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

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綢部、日官部、

都市部。都下有萬家，分為五部，曰上

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統兵五百

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為之；郡

將三人，以德率為之。方統兵一千二百人

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民庶及餘小

城，咸分隸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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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書》全書成書於貞觀十年（636 年），
上 引 部 分 是 對 百 濟 中 央、地 方 職 官 制 度 記 載 最
全 面 的 中 國 史 料。而 涉 及 百 濟 官 品 制，主 要 內
容 有 四：其 一，官 品 十 六 品；其 二，左 平、達
率 有 數 目 規 定，自 恩 率 以 下 無 常 員；其 三，有
配 套 的 冠 制、腰 帶 顏 色 制 度；其 四，地 方 行 政
官 員，如 方 領、郡 將 的 任 命，有 品 級 限 制，如
方領以達率為之，郡將以德率為之。

《隋書》卷八一《東夷・百濟傳》：

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

次恩率，次德率，次杅率，次奈率，次將

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

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

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克虞，

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飾以

銀花。長史三年一交代。畿內為五部，部

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

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 16

《隋 書》全 書 成 書 於 唐 顯 慶 元 年（656
年）。這 條 材 料 與《周 書・百 濟 傳》的 記 載 稍
有 不 同：其 一，不 具 體 標 明 某 一 官 職 的 品 級；
其 二，對 地 方 行 政 官 員 的 任 命，並 不 體 現 其 官
品 限 制；其 三，突 出 十 六 品 的 冠 制 並 同，這 一
點可補《周書》之闕。

《北史》卷九四《百濟傳》：

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

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

品；杅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

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

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

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

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

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

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眾

務。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

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部、

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

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外舍部、

綢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代。

都下有萬家，分為五部，曰上部、前部、

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

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

率為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

人，以德率為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

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人庶及餘小城，咸

分隸焉。 17

《北 史》成 書 於 唐 顯 慶 四 年（659 年）。
這 條 材 料 與《周 書・百 濟 傳》所 載 的 百 濟 官 品
制 基 本 相 同，不 過 比 後 者 更 為 詳 細 者 有 二：其
一，多 載“長 吏 三 年 一 交 代”；其 二，在 地 方
行政體制上，多載“部有五巷，士庶居焉”“方
有十郡”，為理解百濟的地方行政體制中“部—
巷”制、“方—郡”制 提 供 更 為 詳 細、清 晰 的
史料。

《翰苑》卷三〇《百濟傳》引《括地志》：

其官有十六等，左平五人，第一等；

達率三十人，第二等；恩率以下無員，第

三；德率第四；杆率第五；奈率第六；六

等以上冠飾銀花；將德，第七，紫帶；施

德第八，皂帶；固德，第九，赤帶；季德，

第十，青帶；對德，第十一，以下皆黃帶。

文督，第十二，武督，第十三，以下皆白

帶。佐軍，第十四；振武，第十五；克虞，

第十六。又其內官有前內部、穀內部、內

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

部、木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

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點口部、客部、

外舍部、綢部、日官部、市部。凡此眾官

各有宰官，長吏在任皆三年一代。王所都

城內又為五部，皆建（達）率領之。又城

中五巷，士庶居焉。又有五方，若中夏之

都督，皆建（達）率領之。每方管郡多者

至十，小者六七。郡將皆恩率為之。18

《翰 苑・百 濟 傳》所 引《括 地 志》由 魏 王
李 泰 於 貞 觀 十 六 年（642 年）成 書。《翰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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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作 者 張 楚 金，《舊 唐 書》本 傳 載 其 貞 觀 初 年
秀 才 登 科，作 者 在《翰 苑・後 敘》中 云“大 唐
顯 慶 五 年（660 年）三 月 十 二 日 癸 丑，晝 寢 於
并 州 太 原 縣 之 廉 平 里 焉，夢 先 聖 孔 丘 被 服 坐 於
堂 皇 之 上……感 而 有 述 遂 著 是 書 焉”，因 此 此
書的成書年代在 660 年。《新唐書》卷六〇《藝
文 志》四 丁 部 總 集 類 著 錄《翰 苑》三 十 卷，題
張楚金撰，現日本太宰府天滿宮收藏有《翰苑》
寫 本。在 官 職 等 級 上，其 與《周 書》的 記 載 文
字 基 本 相 同，但《周 書》用“品”，《翰 苑》
用“等”。

《通 典》卷 第 一 八 五《邊 防 一・東 夷 上・
百濟》：

官有十六品：左平一品，達率二品，

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

品，以上冠飾銀花；將德七品，紫帶；施

德八品，皁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

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

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

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統兵以達

率、德率、扞率為之，人庶及餘小城咸分

隸焉。19

《三國史記》卷二四《百濟本紀》載：

古爾王二十七年（260年），春正月，

置內臣佐平，掌宣納事；內頭佐平，掌庫

藏事；內法佐平，掌禮儀事；衛士佐平，

掌宿衛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獄事；兵官

佐平，掌外兵馬事。又置達率、恩率、德

率、扞率、奈率及將德、施德、固德、季

德、對德、文督、武督、佐軍、振武、克

虞。六佐平一品，達率二品，恩率三品，

德率四品，扞率五品，奈率六品，將德

表1. 百濟官品、服、帶色表

官品 官名 冠 服色 腰帶顏色
一品 左（佐）平

冠飾銀華 服紫

二品 達率
三品 恩率
四品 德率
五品 扞率
六品 奈率
七品 將德

服緋

紫帶
八品 施德 皂帶
九品 固德 赤帶
十品 季德 青帶

十一品 對德 黃帶
十二品 文督

服青

十三品 武督

白帶
十四品 佐軍
十五品 振武

十六品 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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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品，施德八品，固德九品，季德十品，

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武督十三品，

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

二月，下令六品已上服紫，以銀花飾冠，

十一品已上服緋，十六品已上服青。	20

以 上 六 種 材 料 均 記 錄 了 百 濟 官 品 及 其 配 套
的 冠 帶、服 色 制 度，詳 略 內 容 稍 有 異 同。《周
書》《隋 書》《北 史》《通 典》《三 國 史 記》
載 百 濟 職 官“十 六 品”，而《翰 苑・百 濟》採
用“十 六 等”，“品”和“等”雖 用 詞 不 同，
但沒有本質的區別，突出了百濟的職官品（等）
級。在 不 同 品 級 官 員 的 腰 帶 顏 色 上，這 六 則 史
料 沒 有 區 別，顯 示 源 出 自 一 個 記 載 系 統。但 在
官員的數量、冠制、服色等的記載上稍有區別。

首先，在左平、達率等官品的任職數量上，
《周書》《北史》《翰苑》記載“左平五人”“達
率三十人”“自恩率以下，官無常員”，而《隋
書》《通典》《三國史記》沒有提及。

其 次，《周 書》《北 史》《翰 苑》中 百 濟
地 方 行 政 官 員 如 方 領、郡 將 的 任 命，有 官 品 限
制，而《三國史記》沒有這方面的記載。

第 三，關 於 官 員 冠 制 和 服 色，《周 書》云
“六品已上，冠飾銀華”，《三國史記》云“六
品 已 上 服 紫，以 銀 花 飾 冠”，《隋 書》云“其
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飾以銀花”，由《隋書》
可 知 所 有 官 員“冠”的 形 制 相 同，只 是 一 品 至
六品裝飾了銀花。	21《周書》《北史》《翰苑》
《隋 書》《通 典》等 的 史 料 中 均 沒 有 服 色 的 規
定，而《三 國 史 記》中 載 六 品 以 上 官 員 服 紫，
十 一 品 已 上 服 緋，十 六 品 已 上 服 青，官 員 服 裝
顏色分為三等。

第 四，關 於 百 濟 官 品 冠 服 制 制 定 的 時 間
上，中 國 系 的 文 獻 資 料，直 到《周 書》中 材 料
比 較 系 統 的 記 載，之 前 關 於 百 濟 的 官 品 冠 服 制
基本只有零星提及或未曾涉及；而《三國史記》
中 將 百 濟 的 官 品 冠 服 制 的 時 間 明 確 繫 於 古 爾 王
二 十 七 年（260 年）春 正 月 條。那 麼，百 濟 的
官品冠服制的來源如何、何時創制呢？

二、高句麗制度對百濟的影響

在 探 討 高 句 麗 官 制 和 百 濟 官 制 的 關 係 時，
宮 崎 市 定 認 為 百 濟 十 六 等 的 位 階 制 幾 乎 沿 襲 了
高 句 麗 的 官 制。22 羅 新 先 生 在 2009 年 的 論 文
中 也 提 到 高 句 麗 的 政 治 制 度 對 整 個 半 島 各 地 區
各 族 群 的 政 治 發 育 是 有 顯 著 影 響 的，許 多 因 素
沉 澱 到 了 稍 後 崛 起 的 百 濟 和 新 羅 等 政 治 體 的 政
治 制 度 之 中。在 高 句 麗 政 權 中 十 分 重 要 的 兄 系
官位群，就可以在新羅的官制中找到痕跡。23	

《三 國 志》卷 三〇《東 夷・高 句 麗 傳》載
高句麗的官制：

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

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者、皁衣

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為夫餘

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

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涓奴部、絕奴部、

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涓奴部為

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其置官，

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

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涓奴部本

國主，今雖不為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

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

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

者、皁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

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皁衣

先人同列。24

	

《後 漢 書》《梁 書》中 關 於 高 句 麗 官 制 的
相 關 記 載 幾 乎 襲 用 了《三 國 志》的 文 字，羅 新
先生將之名為“南朝系”史料系統。而《魏書》
卷一〇〇《高句麗傳》載：

其官名有謁奢、太奢、大兄、小兄

之號。頭着折風，其形如弁，旁插鳥羽，

貴賤有差。25

 
《周書》卷四九《東夷・高麗》：

大官有大對盧，次有太大兄、大兄、

小兄、意俟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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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並褥薩凡十三

等，分掌內外事焉。其大對盧，則以強弱

相陵，奪而自為之，不由王之署置也……

丈夫衣同袖衫、大口褲、白韋帶、黃革履。

其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為之，雜以金銀為

飾。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鳥羽於其上，以

顯異之。婦人服裙襦，裾袖皆為袂。26

 

《隋書》卷八一《東夷・高麗傳》：

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

對盧，次意侯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

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屬，

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

部褥薩。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

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

素皮帶，黃革屨。婦人裙襦加襈。27

《翰苑・蕃夷部》引：

《高麗記》曰：其國建官有九等。

其一曰吐捽，比一品，舊名大對盧，總知

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

交替之日，或不相祇服，皆勒兵相攻，勝

者為之。其王但閉宮自守，不能制禦。次

曰太大兄，比二品，一名莫何羅支。次鬱

折，比從二品，華言主簿。次大夫使者，

比正三品，亦名謁奢。次皂衣頭大兄，比

從三品，一名中裹皂衣頭大兄，東夷相傳

所謂皂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官，掌機密，

謀政事，徵發兵丁，選授官爵。次大使者，

比正四品，一名大奢。次大兄加，比正五

品，一名纈支。次拔位使者，比從五品，

一名儒奢。次上位使者，比正六品，一名

契達奢使者，一名乙耆。次小兄，比正七

品，一名失支。次諸兄，比從七品，一名

翳屬，一名伊紹，一名河紹還。次過節，

比正八品。次不節，比從八品。次先生，

比正九品，一名失元，一名庶人。28

以《周 書》為 代 表 的《魏 書》《隋 書》等
史 料，被 羅 新 先 生 名 之 為“北 朝 系 史 料”。二

者區別在於南朝系有各種以“加”為名的官稱，
而 北 朝 系 有 以 兄 為 名 的 多 種 官 稱。29 武 田 幸 男
指 出，高 句 麗 早 期 官 制 中 得 到 充 分 分 化 的 使 者
與“加”，來 自 與 高 句 麗 的 起 源 史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夫 餘。30 這 一 點 可 以 得 到 史 料 的 驗 證，《三
國 志》記 夫 餘“國 有 君 王，皆 以 六 畜 名 官，有
馬 加、牛 加、豬 加、狗 加、大 使、大 使 者、使
者。”31

《隋 書》載 高 句 麗 官 品 為 十 二 等，而《周
書》中 將 褥 薩 加 在 十 二 等 之 後 形 成 了 第 十 三 等
官，宮 崎 市 定 先 生 認 為 這 明 顯 不 妥 當 的。從
《通 典》來 看，褥 薩 是 地 方 官 的 名 稱，應 當 不
在 官 階 十 二 等 之 內。《隋 書》其 基 本 位 階 被 分
為 十 二 等，十 二 這 個 數 字 是 為 了 使 朝 鮮 的 位 階
與 中 國 的 品 階 制 相 對 應 而 產 生 的。他 的 結 論 是
高 句 麗 的 最 高 位 對 應 中 國 的 正 四 品，以 下 按 從
四 品、正 五 品 依 次 類 推，最 後 的 先 人 就 相 當 於
從 九 品。至 於 為 甚 麼 是 從 正 四 品 開 始，因 為 正
四 品 是 大 夫 的 品 階。高 句 麗 的 位 階 制，正 是 北
魏至北齊時期在中國品階制的影響下形成的。32

北 魏 至 北 齊 時，是 中 國 與 高 句 麗 之 間 相 處 最 和
平的時期，尤其是北魏時期，《南齊書》云：“置
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33

在 地 方 職 官 的 設 置 上，百 濟 和 高 句 麗 確 有
共 通 之 處。2002 年 扶 餘 陵 山 里 寺 址 出 土 了 一
枚 題 為“支 藥 兒 食 米 記”的 四 面 觚 中，34 出 現
了“道使”“小使”：

食道使家□次如逢小使
治豬耳其身者如黑

也 道使後後彈耶方 牟氏牟祋 祋（第三

面） 

此 枚 木 簡 的 標 題 為“支 藥 兒 食 米 記”，第
一、二 面 分 別 記 載 了 支 藥 兒 八 日 的 食 米 數 目。
第 三 面 和 第 四 面 為 刮 去 原 來 字 跡 後 被 重 複 利 用
書寫，雖然內容不完整，但關於“道使”“小使”
的 記 錄 讓 人 眼 前 一 亮。“道 使”一 詞，不 見 於
《周書》《三國史記》的記載。《翰苑・百濟》
所引《括地志》云：“郡縣置道使，亦名城主”，
百濟地方行政實行“方—郡—城—村”這樣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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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進 行 統 治，35 道 使 也 名 城 主，雖 然 沒 有 指 明
其 職 守，但 和 郡 將 一 起 設 置，其 職 責 分 工 可 能
是郡將主兵，道使負責民事、行政事務。《翰苑・
蕃 夷 部》“高 句 麗”條 所 引 唐 初 職 方 郎 中 陳 大
德《高 麗 記》逸 文，記 載 高 句 麗 的 地 方 官 制 如
下：

其諸大城置褥薩，比都督；諸城置

處閭，比刺史，亦謂之道使，道使治所名

之曰備。諸小城置可邏達，比長史；又城

置婁肖，比縣令。36

《高 麗 記》也 稱《奉 使 高 麗 記》，初 見 於
《舊唐書》卷 46《經籍志》，是一份記載高句
麗 域 內 的 軍 事 地 理 報 告，也 是 研 究 後 期 高 句 麗
史 地 的 重 要 原 始 史 料。37 高 句 麗 地 方 行 政 體 制
為“城—村”，城 分 大、小，而 城 的 管 理 者 級
別 不 同，大 城 褥 薩 比 都 督，諸 城 置 處 閭，比 刺
史，又 名 道 使，道 使 的 治 所 稱 為“備”。百 濟
在 地 方 行 政 體 制 中 各 方 所 在 的“城”的 管 理 者
為“道使”，在百濟木簡中發現“道使”一職，
也可直接證明百濟、高句麗官職之間有共通性。

但 是 在 官 品 冠 服 制 度 上，百 濟 官 品 分 為
十 六 品，雖 然 按 照 宮 崎 市 定 先 生 關 於 服、帶 顏
色 不 同 而 劃 成 十 三 階 或 十 二 階，38 但 筆 者 曾 討
論 過《周 書》《日 本 書 紀》等 傳 世 文 獻 以 及 出
土 百 濟 簡 牘、《陳 法 子 墓 誌》中“達 率”“恩
率”“德率”“奈率”“扞率”這五個以“率”
為 結 尾 的 官 品，有 可 能 是 受 到 中 原 王 朝“連
率”“衛 率”等 官 名 的 影 響 而 設 置 的，而 不 像
高句麗受到其內亞兄系淵源的影響。39

而 且，從 與 官 品 配 套 的 冠 服、腰 帶 等 制 度
來 看，《周 書》《隋 書》對 高 句 麗 人 的 冠 帽 作
了 相 對 詳 細 的 記 述，“人 皆 皮 冠”“其 有 官 品
者，又插二鳥羽於其（冠）上，以顯異之”“貴
者 冠 用 紫 羅，飾 以 金 銀。服 大 袖 衫，大 口 袴，
素 皮 帶，黃 革 屨”，但 是，並 沒 有 對 具 體 官 品
對 應 的 服 色、冠 制 進 行 規 定。從 中 國 方 面 的 正
史 記 載 來 看，百 濟 的 官 品 冠 服 制 比 高 句 麗 更 完
善。宮 崎 市 定 先 生 認 為 高 句 麗 的 位 階 制，正 是

北 魏 至 北 齊 時 期 在 中 國 品 階 制 的 影 響 下 形 成
的。那 麼，從 這 一 點 來 說，百 濟 官 品 冠 服 制 創
立 的 時 間 不 會 早 在 古 爾 王 二 十 七 年（260 年）
春正月。

三、中國王朝的影響及百濟官品冠服制的創立
時間

有 必 要 再 細 緻 分 析 百 濟“官 有 十 六 品”及
其相配套的冠服制度。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三
國 史 記》將“官 有 十 六 品”這 條 材 料 繫 於 古 爾
王 二 十 七 年（260 年）正 月。宋 成 有 先 生 在 文
中 對 這 一 條 材 料 繫 於 古 爾 王 二 十 七 年 正 月 並 不
懷 疑，40 趙 智 濱 先 生 認 為 百 濟 設 置 該 套 完 整 官
制當在南北朝時期。41 但是他沒有分析具體的原
因。以 下 從 百 濟 與 中 國 王 朝 的 交 流、官 品 制 的
產 生 發 展，佐 平 的 數 量 及 其 記 載 以 及 官 品 服 色
等級四個方面來分析。

（一）百濟與中國王朝的交流

從 百 濟 與 中 國 各 王 朝 的 通 使 交 流 來 看，42

蕭繹《職貢圖》“百濟國使”題記載，“百濟，
舊來夷、馬韓之屬……自晉以來，常修蕃貢”。
西晉滅亡以後，中國中原大亂，東晉偏居江南，
此 時“百 濟”作 為 貢 獻 方 物 的 主 體 正 式 進 入 中
國 王 朝 的 記 載。正 史 中 所 載 百 濟 與 中 國 王 朝 正
式 交 流 最 早 開 始 於 東 晉 簡 文 帝 咸 安 二 年（372
年），“春 正 月 辛 丑，百 濟、林 邑 王 各 遣 使 貢
方 物。”43 東 晉 一 朝，百 濟 向 東 晉 政 權 先 後 派
遣 了 六 批 使 節。不 過，在 日 本 奈 良 縣 天 理 市 石
上神宮所藏百濟近肖古王贈送倭王的“七支刀”
上 有“泰 和 四 年（369 年）”的 銘 文，可 知 百
濟 當 在 此 前 已 奉 晉 朝 正 朔。權 五 榮 考 察 了 漢 城
都 邑 期 的 風 納 土 城 出 土 的 陶 器，認 為 百 濟 遺 跡
中 出 土 的 施 釉 陶 器 年 代 當 為 東 吳 至 東 晉 時 期，
製作地點推測為中國太湖流域。可能早於 372
年，兩國間的交流就已經開始了。44

之 後，百 濟 向 東 晉 政 權 先 後 派 遣 了 六 批 使
節，而 東 晉 政 權 也 向 百 濟 遣 使 兩 次。在 與 東 晉
王朝的通使過程中，百濟接受了漢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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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肖古王三十年，即東晉寧康二年（374 年）
結束了“開國已來，未有以文字記事”的歷史，
立 高 興 為 博 士，以 漢 字 為 官 方 文 字 修 撰 百 濟 國
史《書記》。45

從 現 存 的 文 獻 統 計，南 北 朝 時 期，百 濟 共
向南朝四個政權遣使 27 次，同時向北朝遣使有
五 次。46 與 此 同 時，南 朝 向 百 濟 遣 使 四 次，北
朝 北 魏 向 百 濟 遣 使 一 次。經 過 六 朝 時 期 中 國 與
百 濟 的 多 次 友 好 往 來 和 文 化 交 流，中 國 的 儒 家
經 典 以 及 醫 藥、卜 筮、占 卜 之 術 在 百 濟 社 會 廣
為流傳。《周書》卷四九《異域・百濟傳》載：

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

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

以建寅月為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

術。有投壺、樗蒲等雜戲，然尤尚奕棋。

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自晉、宋、

齊、梁據江左，後魏宅中原，並遣使稱藩，

兼受封拜。47

隋 文 帝 開 皇 元 年（581 年），隋 朝 剛 剛 建
立，百 濟 威 德 王 就 遣 使 與 隋 通 貢。隋 朝 雖 國 祚
短促，但其間百濟亦派遣使節達 15 次。進入唐
代（618 年 始），百 濟 幾 乎 每 年 派 遣 使 者，直
至 兩 國 關 係 惡 化 而 終 止，共 遣 使 35 次。《舊
唐 書》卷 一 九 九《百 濟 傳》載“百 濟 國……歲
時 伏 臘，同 於 中 國。其 書 籍 有 五 經、子、史，
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不僅中國的儒家典籍、
諸 子、史 書 已 成 為 百 濟 文 化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而 且 其 文 書 制 度（表 疏 之 法）也 同 樣 以 中 華 王
朝為範式。

（二）官品制的產生發展

官 品 是 官 僚 制 度 的 一 部 分，而 官 僚 制 度 的
成 熟 一 定 是 與 王 朝 政 治 發 展 緊 密 相 連 的。《周
書・異 域・百 濟 傳》中 百 濟“官 有 十 六 品”這
樣 的 文 字 表 述 與 中 國 王 朝 的 官 僚 等 級 體 系 息 息
相 關。考 察 中 國 古 代 的 官 僚 等 級 體 制，我 們 不
難 發 現，漢 代 以 二 千 石、千 石 等 正 秩 和“比
二 千 石”“比 千 石”等 比 秩 來 體 現 職 位 等 級。

直 到 曹 魏 咸 熙 元 年（264 年），“厘 革 憲 司。
時 荀 顗 定 禮 儀，賈 充 正 法 律，而（裴）秀 改 官
制 焉”48，尚 書 僕 射 裴 秀 等 人 制 定 了 官 分 九 品
的《魏官品》。49 之後，劉宋對官品有過微調，
但《宋 志》（及《通 典》）所 記 宋 官 品，其 實
是承用晉朝的，南齊官品又與晉宋相近。50

北 魏 在 道 武 帝 時 便 採 用 了 九 品 這 樣 的 官 品
等 級，《魏 書》卷 一 一 三《官 氏 志》記 載 天 賜
元年（404 年）八月，“初置六謁官，准古六卿，
其 秩 五 品。屬 官 有 大 夫，秩 六 品。大 夫 屬 官 有
元 士，秩 七 品。元 士 屬 官 有 署 令 長，秩 八 品。
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51 孝文帝太和十五
年（491 年）“大定官品”，太和十七年（493
年）六月乙巳下詔頒定前《職員令》二十一卷，
把 九 品 分 出 正 品、從 品，進 而 再 分 上 中 下 階，
由此一品析出六階，官階驟增到了 54 階之多。
太 和 二 十 三 年（499 年），孝 文 帝 頒 佈《後 職
令》，一 至 三 品 只 分 正 從，四 品 以 下 在 分 正 從
的 基 礎 上 再 析 分 上 下 階，由 此 形 成 了 九 品 十 九
等 36 階體制。此外，九品之下另設流外七品，
把 若 干 吏 職 移 到 了 流 外。北 齊 的 流 外 品，由 七
品 增 至 九 品。這 樣，流 內 外 合 計，共 39 階。
而 南 朝 梁 武 帝 在 天監 七 年（508 年）進 行 了 班
制 改 革，設 十 八 班 及 流 外 七 班，又 為 郡 守 及 丞
各設十班，縣設七班。此外還有 125 號將軍，
共 十 品 二 十 四 班，還 有 14 個 不 登 二 品 之 軍 號
共八班，還有“施於外國”的軍號 109 號，共
十 品 二 十 四 班。中 大 通 年 間，梁 武 帝 又 把 軍 號
“釐定”為 240 號，共 34 班，“轉則進一班，
黜 則 退 一 班”。唐 朝 承 用 北 齊 制 度，使 用 九 品
十八級三十階，以及流外九品。52

從 魏 晉 南 北 朝 隋 唐 官 品 制 的 發 展 軌 跡 來
看，官品制直到曹魏末期的咸熙元年（264 年）
才 正 式 以 令 的 形 式 出 現，之 後 各 王 朝 根 據 各 自
的 官 僚 體 系 而 發 展 完 善。因 而 可 以 想 見，受 到
中 國 官 僚 體 制 影 響 的 百 濟 官 品 制，最 早 不 會 早
於公元 264 年。

除《周 書・百 濟 傳》外，在 中 國 王 朝 史
系 的《百 濟 傳》中 很 少 有 關 百 濟 官 僚 制 度 尤 其



傳說與歷史

百濟官品冠服制的創制       戴衛紅

114 RC 文化雜誌•第108期•2020年

是 官 品 制 的 其 他 記 載，《三 國 史 記》關 於 百 濟
政 治 制 度 及 官 僚 體 系 的 記 載 也 罕 見。而 自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以 來，在 今 韓 國 忠 清 南 道 扶 餘 郡 地
區，陸 續 出 土 了 百 濟 時 期 的 木 簡，為 我 們 了 解
百 濟 的 職 官 制 度 和 官 僚 體 系，提 供 了 寶 貴 的 一
手材料。532007 年在忠清南道扶餘郡（泗沘，
538 -660 年曾為百濟的首都）扶餘邑雙北里현
내들遺跡出土了 14 枚百濟木簡，具體紀年上不
清 楚，推 測 是 在 百 濟 六 至 七 世 紀。其 中 一 枚 簡
上 載“德 率 首 比”。另 外 一 枚 簡 上 記 載“奈 率
牟 氏 丁 一”54，這 兩 枚 簡 上 的 德 率 和 奈 率 便 和
《周書・百濟傳》中所載相合。

2009 年，扶 餘 博 物 館 在 對 忠 清 南 道 扶 餘
郡 扶 餘 邑 陵 山 里 寺 址 前 的 溝 渠 發 掘 中，又 發 現
了 一 批 木 簡。李 炳 鎬 通 過 當 時 的 瓦 當、西 排 水
溝 的 排 位 關 係、在 沼 澤 地 出 土 的 中 國 青 瓷 片，
推測這批木簡在 544 年之後到六世紀末製作、
使 用 並 被 廢 棄。55 這 個 時 段，此 地 正 是 百 濟 後
期泗沘都城（538 -660 年）所在地。出土木簡
中有一枚記錄“漢城下部對德疏加鹵”。

2010 年又在扶餘邑舊衙里中央聖潔教會工
地 出 土 了 木 簡，此 處 遺 址 是 都 城 內 部 的 某 個 建
築 物 設 施。在 出 土 的 木 簡 中，有 兩 枚 木 簡 的 記
錄與百濟地方行政體制相關：

圖 1. 沈相六、李美賢、李孝重：《扶餘中央聖潔教會遺址及뒷개遺址出土木簡報告》，《木簡與文字》第 7 輯，2011 年，第 129 頁。

90 號木簡 者
中卩 奈率得進

下卩 韓牟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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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號木簡 若 太寶（太公西美）前卩 赤米二石 56

在 這 兩 枚 簡 中 分 別 出 現 了“中 卩”“下
卩”“前卩”，“卩”為“部”的俗體字。這三
部均見於《周書・百濟傳》“五部”。90 號簡
中“中 卩”後 的“奈 率”為 百 濟 職 官 之 一，官
品為六品，得進為人名；第二行“下部”後的“韓
牟範”為人名，中間無官名。

近 年 在 羅 州 伏 岩 里 遺 址 中 共 發 掘 出 包 括 有
文字的木簡在內的木製品 65 件，通過肉眼和紅
外綫攝影，能夠釋讀文字的有 13 枚木簡，這些
木 簡 與 地 方 行 政 體 制、戶 籍 和 職 官 制 度 均 有 關
係。其 中 木 簡 3 中“前 巷 奈 率 鳥 胡 留”“釼非
頭 扞 率 麻 進”透 露 出 百 濟 地 方 行 政 體 制 和 職 官
制度的信息。前巷為“部—巷”制中的“五巷”

之一，57 奈率為第六品官員，“鳥留胡”為人名。
扞率，為第五品，麻進為人名。

伏 岩 里 木 簡 12 還 出 現 了“軍 那 德 率 至
安”，其 中 的“軍 那”，在 熊 津 都 督 府 時 期
（660 -671 年）帶方州下轄六縣之一的“軍那
縣”，軍 那 后 直 接 跟“德 率”，則“德 率”為
實 際 的 官 職，這 與《周 書》“五 方 各 有 方 領 一
人，以 達 率 為 之；郡 將 三 人，以 德 率 為 之”記
載 不 同，《周 書》中“郡 將”為 實 職 而 德 率 則
為官品。

在以上所見七種木簡中，有都城“部—巷”
制中的官員，泗沘都城期“漢城下部對德”“中

圖 2. 沈相六、李美賢、李孝重：《扶餘中央聖潔教會遺址及뒷개遺址出土木簡報告》，《木簡與文字》第 7 輯，2011 年，第 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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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奈 率”；有 地 方 社 會 中 的“前 巷 奈 率”“軍
那 德 率”；以 及 出 土 在 都 城 的、前 無 官 職 機 構
的“奈率”和“德率”，均是實際的官職。

胡 戟、榮 新 江 主 編《大 唐 西 市 博 物 館 藏 墓
誌》一 書 中，公 佈 了《大 周 故 明 威 將 軍 守 右 衛
龍 亭 府 折 衝 都 尉 陳 府 君 墓 誌 銘 並 序》墓 誌。這
方 墓 誌 出 土 於 洛 陽，現 收 藏 於 西 安 大 唐 西 市 博
物館。

關於墓主陳法子其人：

字士平，熊津西部人也……曾祖

春，本邦太學正，恩率。祖德止，麻連大

郡將，達率。父微之，馬徒郡參司軍，德

率。並英靈傑出，雄略該通。麾管一方，

績宣於字育；撫綏五部，業劭於甿謠。君

清識邁於觽年，雅道彰於丱日。析薪流

譽，良冶傳芳。解褐，除既母郡佐官，歷

稟達郡將，俄轉司軍，恩率。 58

陳 法 子 其 人 出 自 百 濟 熊 津 西 部，與 入 唐
百 濟 人 禰 寔 進、禰 軍 等 出 自 同 一 地 域。熊 津 在
475 至 538 年 曾 為 百 濟 的 首 都。陳 法 子 出 生
時，百 濟 已 將 都 城 從 熊 津 遷 移 到 泗 沘 城。陳 法
子於 660 年唐滅百濟時入唐，前半生在百濟生
活並擔任地方行政職務。

陳 德 止 與 黑 齒 常 之 相 類，《三 國 史 記》卷
四四《黑齒常之傳》：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

驍毅有謀略，為百濟達率兼風達郡將，猶

唐刺史云。

黑齒常之在百濟時為“達率兼風達郡將”，
這說明在史書撰寫者看來，“達率”和“郡將”
兩 者 均 為 官 職。而 在《周 書・百 濟 傳》中“五
方 各 有 方 領 一 人，以 達 率 為 之；郡 將 三 人，以
德 率 為 之。”《大 周 故 左 武 衛 大 將 軍、檢 校 左
羽 林 軍、贈 左 玉 鈐 衛 大 將 軍、燕（國）公 黑 齒
府君墓誌文並序》：

府君諱常之，字恒元。百濟（人）也。

其先出自扶餘氏，封於黑齒，子孫因以為

氏焉。其家世相承為達率。達率之職，猶

今兵部尚書，於本國二品官也。曾祖諱

文，大祖諱德，顯考諱沙次，並官至達率。

府君……未弱冠，以簒（地）藉（授）達

率。 59

對 於 黑 齒 常 之 的 家 世，其 子 黑 齒 俊 的 墓 誌
也有相應的記載：

曾祖加亥，任本鄉刺史；祖沙子，

任本鄉戶部尚書。 60

對 於 黑 齒 常 之 墓 誌，中 外 學 術 界 已 有 熱 烈
的 討 論，涉 及 到 黑 齒 氏 世 系 繁 衍 情 況，墓 主 的
姓氏、家門等方面。61 按照父祖排列，黑齒俊墓
誌中的“曾祖加亥”便是黑齒常之墓誌中的“大
祖德”；“祖沙子”為後志中的“顯考沙次”。
黑 齒 常 之 墓 誌 中“大 祖 德、顯 考 沙 次，並 官 至
達率”，在後志文中，其官職分別為“刺史”“戶
部 尚 書”，所 任 官 職 為 地 方 行 政 官 職 和 中 央 官
職，可見達率仍為官品，並不是某一實職。“達
率 之 職，猶 今 兵 部 尚 書”，與 上 文 加 亥、沙 次
所 任 官 職 有 矛 盾；而“於 本 國 二 品 官”表 明 達
率的官品。而“兵部尚書”“戶部尚書”“刺史”
均 是 黑 齒 常 之、俊 入 唐 後，用 唐 朝 的 官 職 名 來
對應之前在百濟國內擔任的官職。

《大 唐 故 宣 威 將 軍 左 衛 汾 州 清 勝 府 折 衝 都
尉上柱國難君（元慶）墓誌銘》62：

君諱元慶，其先即黃帝之宗也，扶

餘之爾類焉……高祖珇，仕遼任達率官，

亦猶今宗正卿焉。祖汗，入唐為熊津州都

督府長史。

難元慶卒於開元十一年（723年）六

月廿八日，墓誌書於開元廿二年（734年）

十一月二日。追述其高祖珇為達率，比照

唐朝當時的職官制度，為從三品的宗正

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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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以 上 碑 誌 材 料 可 見，《大 唐 平 百 濟 國 碑
銘》《唐劉仁願紀功碑》等見“大佐平”，《禰
寔 進 墓 誌》中 載 其 祖、父 為“左 平”“蕃 官 正
一 品”；而《禰 軍 墓 誌》中，載 其 曾 祖、祖、
父 均 為“佐 平”，“本 蕃 一 品”。在 熟 悉 本 朝
官 僚 體 系 的 唐 朝 墓 誌 撰 寫 人 眼 中，故 百 濟 的 左
（佐）平便是表示官品的官號了。

從出土的《陳法子墓誌》《黑齒常之墓誌》
等 墓 誌 中 可 見“太 學 正、恩 率”“郡 將、達
率”“參 司 馬、德 率”這 樣 的 記 錄 方 式，凸 顯
出“恩 率”“達 率”“德 率”官 品 的 作 用，而
非實際的官職。

到《陳 法 子 墓 誌》追 述 熊 津 都 城 期 和 泗 沘
都城期官員官職時，“太學正、恩率”“郡將、
達 率”“參 司 馬、德 率”這 樣 的 記 錄 方 式，凸
顯 出“恩 率”“達 率”“德 率”官 品 的 作 用，
而 非 實 際 的 官 職。這 一 方 面 透 露 出 這 一 時 期 官
品 制 的 具 體 執 行；另 一 方 面 這 也 顯 示 出 此 墓 誌
撰 寫 者 深 受 唐 代 成 熟 官 階 制 度 的 影 響。百 濟 的
官 品 並 未 分 為 九 品，在 九 品 中 的 分 正、從 品，
而 是 分 為 十 六 品，這 說 明 其 制 定 官 品 制 時，雖
然 學 習 了 中 國 王 朝 的 官 品 制，但 考 慮 到 自 身 政
治 體 制 的 發 展 程 度 和 特 點，而 採 取 了 符 合 自 身
發展的制度。

（三）佐平的數量及其記載

《周書》《北史》《翰苑》僅載“左平五人，
一 品”，直 到 成 書 於 後 晉 開 運 二 年（945 年）
的《舊唐書》，其卷一九九上《東夷・百濟國》
載百濟六佐平：

所置內官曰內臣佐平，掌宣納事；

內頭佐平，掌庫藏事；內法佐平，掌禮儀

事；衛士佐平，掌宿衛兵事；朝廷佐平，

掌刑獄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馬事。63

成 書 於 宋 仁 宗 嘉 祐 五 年（1060 年）《新
唐書》，其卷二二〇《東夷・百濟》載：

官有內臣佐平者宣納號令，內頭佐

平主帑聚，內法佐平主禮，衛士佐平典衛

兵，朝廷佐平主獄，兵官佐平掌外兵。

《三 國 史 記》卷 二 四《百 濟 本 紀》將 此
條 繫 於 古 爾 王 二 十 七 年 正 月，並 在“古 爾 王
二 十 八 年 二 月”條 下 載，拜 真 可 為 內 頭 佐 平；
優 豆 為 內 法 佐 平；高 壽 為 衛 士 佐 平；昆 奴 為 朝
廷佐平；惟己為兵官佐平。64

新、舊《唐 書》詳 記 百 濟 六 佐 平 的 名 稱 和
職掌，《舊唐書》中將六佐平歸為內官，而《新
唐 書》《三 國 史 記》沒 有 採 用《舊 唐 書》的 觀
點 載 六 佐 平 為 內 官。顯 然，《三 國 史 記》這 條
材 料 與《新 唐 書》出 於 同 一 個 史 源。筆 者 之 前
在 分 析 百 濟 的 職 官 時，曾 指 出 有 的 明 顯 受 到 中
國 職 官 制 度 的 影 響，65 如 外 官“司 徒 部”“司
空部”“司寇部”，並見於《禮記・曲禮》“天
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
典 司 五 眾。”66 而 仔 細 分 析 這 六 佐 平，依 稀 投
射 出 北 周 尊《周 禮》復 古 改 制、隋 唐 時 期 確 立
的 尚 書 六 部 的 影 子，“主 帑 聚”“掌 庫 藏 事”
的內頭佐平與戶部尚書所掌相當，“主禮”“掌
禮 儀 事”的 內 法 佐 平 與 禮 部 尚 書 相 稱，“主
獄”“掌 刑 獄 事”的 朝 廷 佐 平 與 刑 部 尚 書 所 掌
相 類，“掌 外 兵”“掌 在 外 兵 馬 事”的 兵 官 佐
平與兵部尚書相似。

而 在 左 平 職 任 的 身 份 上，《三 國 史 記・
百 濟 本 紀》所 出 現 的 六 佐 平 可 見，比 流 王 時 期
（？ -344 年）兵 官 佐 平 解 仇、內 臣 佐 平 王 庶
弟優福、內臣佐平真義；近肖古王時期（346 -
375 年）朝 廷 佐 平 真 淨、兵 官 佐 平 真 武；辰 斯
王時期（385 -392 年）兵官佐平嘉謨；阿莘王
時期（392 -405 年）內臣佐平王舅真高道、內
臣佐平王庶弟洪；腆支王時期（405 -420 年）
的 內 臣 佐 平 王 庶 弟 余 信、內 法 佐 平 解 須，兵 官
佐平解丘；文周王時期（475 -479 年）的內臣
佐平王弟昆支；東城王時期（479 -501 年）的
內 法 佐 平 沙 若 思、衛 士 佐 平 芍 加、兵 官 佐 平 真
老、兵 官 佐 平 達 率 燕 突，這 些 人 的 身 份 或 為 王
弟、王 庶 弟、王 舅，多 是 王 室 及 其 親 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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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史 記》卷 二 八《百 濟 本 紀》載“義 慈 王 十 七
年（657 年）春 正 月，拜 王 庶 子 四 十 一 人 為 佐
平”，到百濟末期，佐平的賜予雖然數量泛濫，
但其身份仍然為王庶子。

除了《周書》“左平五人”，《舊唐書》《新
唐書》《三國史記》“六佐平”外，還出現了“上
佐平”。《三國史記》卷二五《百濟本紀》：

腆支王四年（408年）春正月，拜

余信為上佐平，委以軍國政事。上佐平之

職，始於此。若今之塚宰。

除“上佐平”外，《日本書紀》卷第一九《欽
明紀》還載：

十三年（552年）十二月，百濟聖

明王復以前詔，普示群臣曰：“天皇詔敕

如是，當復何如？”佐平沙宅己婁、中佐

平木州麻那、下佐平木尹貴、德率鼻利莫

古、德率東城道天、德率木州昧淳、德率

國雖多、奈率燕比善那等，同議。

《日本書紀》卷第一九《欽明紀》：

……我深懲悔而遣下部中佐平麻鹵、

城方甲背昧奴等、赴加羅、會於任那日本

府相盟。

在 以 上 記 載 中，還 有 中 佐 平、下 佐 平，麻
鹵 為 下 部 中 佐 平，為“部—巷”制 中“下 部”
的 官 職。這 樣，佐 平 中 又 析 分 為 上、中、下 這
樣的序列，與《舊唐書》《新唐書》《三國史記》
所 載 六 佐 平 不 同。如 果 我 們 從 東 亞 的 視 角 來 溯
源 的 話，無 疑 首 先 想 到 的 便 是 北 魏 孝 文 帝 太 和
十 七 年（493 年）六 月 乙 巳，孝 文 帝 詔 書 中 提
到的《職員令》二十一卷 67，在這個《前職令》
中 孝 文 帝 把 官 品 九 品 分 出 正 品、從 品，進 而 再
分上中下階。

韓 國 忠 清 南 道 扶 餘 市 定 林 寺 的 五 層 石 塔 底
層 的《大 唐 平 百 濟 國 碑 銘》、扶 餘 博 物 館《劉

仁 願 紀 功 碑》等 記 載 了 唐 朝 平 百 濟 史 事，裡 面
涉 及 百 濟 職 官 制 度。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後 期 黑
齒 常 之、黑 齒 俊 父 子 墓 誌 公 佈；本 世 紀 初，百
濟 移 民 扶 餘 氏、禰 氏、陳 法 子 等 墓 誌 在 西 安、
洛 陽 兩 地 發 現 並 相 繼 公 佈，引 起 學 界 高 度 關
注。68 這 些 墓 誌 中 的 一 些 信 息，對 我 們 了 解 百
濟職官制度多有裨益。

韓 國 忠 清 南 道 扶 餘 市 定 林 寺 的 五 層 石 塔 底
層 的《大 唐 平 百 濟 國 碑 銘》，記 錄 了 唐 朝 聯 合
新羅滅百濟的珍貴史料：

顯慶五年（660年），歲在庚申，八

月己巳朔十五日，癸未建洛州，河南權懷

素書……其王扶餘義慈及太子隆自外王餘

孝一十三人，並大首領大佐平沙吒千福、

國辯成以下七百餘人，既入重闈，並就擒

獲。69

此事在《唐劉仁願紀功碑》有載：

隨邢國公蘇定方破百濟，執其王扶

餘義慈並太子隆及佐平達率以下七百餘

人。自外首領古魯都大、秦武進、扶餘生

受、延爾普羅等，並見機而作，立功歸順。

《唐劉仁願紀功碑》中“佐平”前無“大”
字。此 事 在《日 本 書 紀》卷 二 六《齊 明 紀》中
載為：

十一月一日，為將軍蘇定方等所捉

百濟王以下太子隆等諸王子十三人，大

佐平沙宅千福、國弁成以下三十七人，並

五十許人。奉進朝堂。

《日 本 書 紀》中 也 記 為“大 佐 平”。《大
唐 故 左 威 衛 大 將 軍 來 遠 縣 開 國 子 柱 國 禰 公 墓 誌
銘並序》：

公諱寔進，百濟熊川人也。祖左平

譽多，父左平思善，並蕃官正一品，雄毅

為姿，忠厚成性，馳聲滄海，效節青丘。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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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唐 故 右 威 衛 將 軍 上 柱 國 禰 公 墓 誌 銘 並
序》：

公諱軍，字溫，熊津嵎夷人……曾

祖福、祖譽、父善，皆是本藩一品，官號

佐平。

《周書》《隋書》《翰苑》中載為“左平”，
一 品，以 上 三 種 石 刻 資 料 記 為“佐 平”，而 且
有“大佐平”之等級。《禰寔進墓誌》中載其祖、
父為“左平”“蕃官正一品”；而《禰軍墓誌》
中，載 其 曾 祖、祖、父 均 為“佐 平”“本 蕃 一
品”。可 見，在 熟 悉 本 朝 官 僚 體 系 的 唐 朝 人 眼
中，故 百 濟 的 左（佐）平 便 是 表 示 官 品 的 官 號
了。

從 這 些 相 關 史 籍 來 看，佐 平 的 設 置 有 一 個
發 展 完 善 過 程，上 中 下 佐 平 這 一 序 列 的 完 善 可
能 不 會 早 於 中 國 的 北 魏 孝 文 帝 前 職 令 頒 布，即
公元 493 年；而六佐平的完整設置不會早於南
北朝時期。

（四）官品冠飾、服色等級

在 記 載 了 官 品 的 同 時，《周 書・百 濟 傳》
等 中 國 史 料 都 記 載 了 百 濟 不 同 官 品 的 冠 制、腰
帶 之 顏 色，不 記 官 品 之 服 色，而《三 國 史 記》
記載了不同官品之服色。閻步克先生認為，“冠
服體制”就是王朝各色冠服與服飾元素（色彩、
圖 案、款 式 和 面 料 等）的 分 等 分 類 樣 式，及 其
與 品 秩 位 元 階 配 合 方 式。71 從 與 官 品 配 套 的 官
員的服色、冠制、腰帶顏色來考察，曹魏時期，
對官員的服制應有專門的“科”：

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

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

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

羅綺、紈素、金銀餙鏤之物，自是以下，

雜彩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

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

之采，已得通於下矣。72

上 引 材 料 為 夏 侯 玄 的 上 疏，他 對 當 時 官 員
的 服 制 提 出 了 看 法。雖 未 見 其 他 具 體 內 容，但
可 見“上 下 等 級，各 示 有 差”。在《晉 書・職
官志》中，對官員的服制有清楚的規定：

……特進品秩第二，位次諸公，在

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黑介幘，五時

朝服，佩水蒼玉，無章綬，食奉日四斛。

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着進

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

食奉日三斛。

三品將軍秩中二千石者，着武冠，

平上黑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

春秋賜綿絹、菜田、田騶如光祿大夫諸卿

制。

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墨綬，冠

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

玉，食奉月五十斛。

太子太傅、少傅進賢兩梁冠，黑

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

斛…… 73

從《晉書・職官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晉 朝 的 官 品 不 是 以 一 至 九 品 來 排 列，仍 以“秩
級”為綱，官職、秩級後附着與其配套的（印、
綬、）冠、幘、朝 服、佩 玉、食 俸。”宋 後 廢
帝 元 徽 四 年，司 徒 右 長 史 王 儉 上 疏 議 及 公 府 長
史 應 服 朝 服，其 中 涉 及 到 晉 朝 對 官 員 服 等 服 制
的規定：

臣居毗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

載懷夕惕。按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

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

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註，

亦與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着朱服

而已，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

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一梁冠，並同

備朝服。中單韋舃，率由舊章。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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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樹德先生在《九朝律考》中考察晉令：

按晉令他篇皆散佚無考，惟此篇首

尾尚稱完具。《通典》並載有晉官品目

錄一篇，《唐六典》註所引晉官品令文獨

多，其中或僅云晉氏，或單稱晉，以他條

證之，實則皆官品令中文也。宋官品多仍

晉之舊，《宋書・禮志》載之綦詳。茲以

《晉書・職官志》與《宋書・禮志》參校，

猶可得其彷佛云。75

他 搜 集 了《太 平 御 覽》《初 學 記》《藝 文
類聚》等類書中晉令關於服制的軼文：

第三品已下，得服雜杯（？）之

綺。第六品已下，得服七彩綺。（御覽

八百十六，引晉令）

第六品已下，不（初學記引無“不”

字）得服羅綃。（同上，引晉令、初學記

二十七，引晉令）

第六品已不得服今縝綾錦，有私織

者，錄付尚方。（類聚八十五，引晉令。

按“已”字下疑脫“下”字。）

六品已下，得服金釵以蔽髻。（御

覽七百十八，引晉令）

第七品已下始服金釵，第三品已上

蔽結爵釵。（書鈔一百三十六，引晉令）76

在 類 書 中 遺 留 下 來 的 晉 令 文 字 中，除 了 對
本 官 品 的 服 制 進 行 規 定 外，還 對 不 能 穿 着 的 服
裝質地，如錦、羅綃有規定。《淵鑑類函》引《晉
令》云“士 卒 百 工 履 色 無 過 綠、青、白，奴 婢
履色無過綠、青、白”，從這則材料來看，《晉
令》還 對 平 民、手 工 業 者、奴 婢 等 不 同 身 份 的
人規定了鞋的顏色。

《宋 書・禮 志 五》中 也 記 載 了 劉 宋 時 期 的
官職，後附着與其配套的印、綬、（章）冠、幘、

朝服、佩玉：

侍中、散騎常侍及中常侍，給五時

朝服，武冠。貂蟬，侍中左，常侍右。皆

佩水蒼玉。

尚書令、僕射，銅印，墨綬。給五

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尚書，給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

兩梁冠。佩水蒼玉。

中書監令、秘書監，銅印，墨綟綬。

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光祿大夫、卿、尹、太子保、傅、

大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青綬。給五時

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衛尉，則武冠。衛尉，江左不置。

宋孝武孝建初始置，不檢晉服制，止以九

卿皆文冠及進賢兩梁冠，非舊也。

領軍、護軍、城門五營校尉、東南

西北中郞將，銀印，青綬。給五時朝服，

武冠。佩水蒼玉。縣、鄉、亭侯，金印，

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鷹揚、折衝、

輕車、揚烈、威遠、甯遠、虎威、材官、

伏波、淩江諸將軍，銀章，青綬。給五時

朝服，武冠……77

並下令：

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其非禁物，

皆得服之。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䥖以

上、蔽結、爵叉、假真珠翡翠校飾纓佩、

雜采衣、杯文綺、齊繡黼、𨮹離、袿袍。

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䥖、綾、錦、錦

繡、七緣綺、貂豽裘、金叉鐶鉺、及以金

校飾器物、張絳帳。第八品以下，加不得

服羅、紈、綺、縠，雜色真文。騎士卒百

工人，加不得服大絳紫襈、假結、真珠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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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犀、瑇瑁、越迭、以銀飾器物、張帳、
乘犢車，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衣食

客，加不得服白幘、蒨、絳、金黃銀叉、

鐶、鈴、𨮹、鉺，履色無過純青。諸去官

及薨卒不祿物故，家人所服，皆得從故官

之例。78

在 上 述 劉 宋 官 品 材 料 中，對 不 同 社 會 等 級
的 人 不 能 穿 着 的 服 裝、不 能 佩 戴 的 配 飾 和 鞋 的
顏 色 都 做 了 詳 細 的 規 定。《南 齊 書》卷 一 六 雖
有《百 官 志》，但 沒 有 對 南 齊 官 品 的 記 載。閻
步 克 先 生 勾 稽《職 官 分 紀》《藝 文 類 聚》《唐
六 典》《太 平 御 覽》等 史 料，得 出 了 南 齊 官 品
之 概 貌。79 而 從 這 些 材 料 所 引《齊 職 儀》，也
可見南齊官品配套的冠服制度，如：

《唐六典》卷一《三公・太尉》引《齊職儀》
云：

太尉，品第一，金章、紫綬，進賢

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郊廟冕服、

七旒，玄衣纁裳，服七章。80

《唐六典》卷五《兵部尚書》引《齊職儀》
云：

驃騎品秩第二，金章、紫綬，武冠，

絳朝服，佩水蒼玉。81

《太平御覽》卷二一二引《齊職儀》云：

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石，進

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服，佩水蒼玉，

執笏負荷。

在上述《晉令》、劉宋官品令、《齊職儀》
中，都 詳 細 地 規 定 了 不 同 官 品 的 官 員 的（印 質
地、綬 顏 色）冠、幘、朝 服、佩 玉 等，但 並 沒
有 規 定 官 員 根 據 官 等 不 同，服 裝 的 顏 色 不 同。
直 到 北 魏 太 和 十 年 夏 四 月 辛 酉 朔，孝 文 帝 始 制
“五等公服”82。

此條在《資治通鑑》有同樣記載：

（太和十年）夏，四月，辛酉朔，

魏始制五等公服。

胡三省註云：公服，朝廷之服；五等，

朱、紫、緋、綠、青。83

不過遺憾的是，這一點沒有體現在北魏前、
後《職員令》中。而北周大象二年（580 年）
制定了“品色衣”制度：

三月，詔天台侍衛之官，皆着五色

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為緣，名曰品色衣。

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84

但 是，北 周 品 色 衣 制 度 的 施 行 範 圍 僅 限 於
“天台侍衛之官”。到隋代煬帝大業六年（610
年）下詔規定：

五品已上，通着紫袍，六品已下，

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

皁，士卒以黃。85

孫 機 先 生 認 為 以 官 品 定 服 色 的 制 度，可 能
來 自 於 北 周 的“品 色 衣”，但 因 為 其 行 用 範 圍
只是少數皇帝侍衛，所以真正對後代產生深遠
影響的，還是隋煬帝定服色之舉。86 大業六年，
規 定 了 五 品 着 紫 袍；六 品 以 下 兼 用 緋 綠，胥 吏
以青色；且還規定了庶人、屠商、士卒的服色。
不 過 官 員 服 色 的 規 定 以 五 品 為 斷，比 較 籠 統，
並不細化。這種以服色來顯示官品高低的制度，
直到到唐貞觀四年（630 年）發展完備為“三
品 已 上 服 紫，五 品 已 上 服 緋，六 品 七 品 以 綠，
八 品 九 品 以 青”四 檔；同 時 在 服 裝 的 質 地、款
式以及飾品上有詳細的規定。87

關 於 腰 帶 的 顏 色 及 其 配 飾，《新 唐 書・車
服志》中有詳細的規定：

至唐高祖，以赭黃袍、巾帶為常服。

腰帶者，搢垂頭於下，名曰䤩尾，取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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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以犀，

九品以上以銀，庶人以鐵。既而天子袍衫

稍用赤、黃，遂禁臣民服。親王及三品、

二王后，服大科綾羅，色用紫，飾以玉。

五品以上服小科綾羅，色用朱，飾以金。

六品以上服絲布交梭雙紃綾，色用黃。六

品、七品服用綠，飾以銀。八品、九品服

用青，飾以鍮石。勳官之服，隨其品而加
佩刀、礪、紛、帨。流外官、庶人、部曲、

奴婢，則服紬絹絁布，色用黃白，飾以鐵、

銅。88

到 唐 代 初 期，對 皇 帝、不 同 官 品 的 官 員 以
及 流 外 官、庶 人、部 曲、奴 婢 腰 帶 的 服 色、質
地、飾品才做了詳細的規定。

從 曹 魏、晉、宋、齊、北 魏、北 周、隋、
唐 的 官 品 與 服 色 配 套 發 展 的 進 程 來 看，中 國 王
朝的官品服色制度，從北魏“五等公服”開始，
到 隋 煬 帝 大 業 六 年，規 定 五 品 着 紫 袍、六 品 以
下 兼 用 緋 綠、胥 吏 以 青 色 三 檔，直 到 唐 朝 貞 觀
四 年 定 型 為 四 檔。而 前 引《三 國 史 記》中 百 濟
官 員“六 品 已 上 服 紫，以 銀 花 飾 冠，十 一 品 已
上 服 緋，十 六 品 已 上 服 青”，“紫 緋 青”三 檔
的 劃 分 凸 顯 出 隋 制 的 影 響，而 無 唐 制 的 細 密。
由 此 推 測，《三 國 史 記》中 所 記 百 濟 比 較 完 備
的 官 品 冠 服 制 可 能 到 七 世 紀 初 期，即 隋 末 唐 初
時 期 才 形 成，不 可 能 早 到 古 爾 王 二 十 七 年、
二 十 八 年 便 形 成 了 冠 服 與 官 品 相 配 合 的 成 熟 制
度。

綜 上 所 述，聯 繫 南 齊、蕭 梁、北 魏 時 期 成
熟 的 官 品 制 度，左（佐）平 配 置 的 記 載，北 朝
後 期 到 唐 初 期 的 官 員 服 色 等 級，以 及 百 濟 與 南
北 朝 時 期 中 國 王 朝 的 頻 繁 遣 使 和 交 流，筆 者 認
為《三 國 史 記》關 於 百 濟 官 品、冠 服 帶、服 色
之 等 的 完 整 制 度 受 到 了 來 自 中 國 王 朝 的 影 響，
不 是 在 一 個 時 段 便 完 成 的，該 套 完 整 的 官 品 冠
服 制 度 當 在 五 世 紀 後 半 至 七 世 紀 初，即 中 國 的
南北朝末期至唐初才得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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